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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居住证积分办理指南

（市人力社保局）

一、居住证积分的政策依据是什么？

答：《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津市居住证管理办法的通知》

（津政规〔2021〕6 号）、《市发展改革委 市人社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居

住证积分指标及分值表的通知》（津发改社会规〔2021〕13 号）、市人

社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居住证积分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津人社规字

〔2021〕15 号）

二、申请居住证积分落户的条件是什么？

答：申请居住证积分落户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在境内具有合法有效户籍身份；

（二）持有有效的天津市居住证；

（三）被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事业单位、企业、民办

非企业单位以及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招用，或者在本市投资办企业；

（四）用人单位和职工在本市依法连续正常缴纳社会保险费满 1

年或者自 2014 年 1 月 1 日本市实施居住证管理制度以来累计正常缴纳

社会保险费满 3年，申请时处于正常缴费状态、未同时在其他省（自治

区、直辖市）参保缴费，且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五）居住证积分达到申报指导分值（申报指导分值可随居住证

积分指标体系进行调整）。

三、依法连续正常缴纳社会保险费满 1年、累计缴纳社会保险满 3 年如

何理解？

答：依法连续正常缴纳社会保险费满 1年是指：第一期申请的，

上年 12 月 31 日前连续缴费满 12 个月；第二期申请的，当年 6 月 30 日

前连续缴费满 12 个月。

累计缴纳社会保险满 3 年是指：第一期申请的，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申请上年 12 月 31 日期间累计缴费满 3年；第二期申请的，自 201

4 年 1 月 1 日至申请当年 6 月 30 日期间累计缴费满 3年。

补缴社会保险费年限、异地转入的外省市缴费年限、灵活就业人

员个人缴费年限不予连续和累计计算。

四、申请时处于正常缴费状态如何理解？

答：“申请时”指申请当期，申请时处于正常缴费状态即

申请人申请当期应处于由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正常缴费状态。申

请当期是指第一期：当年 1 至 4 月，第二期：当年 7至 10 月。

五、积分申请由用人单位负责申报，用人单位是指哪些？

答：积分申请应当由申请人现劳动关系所在的用人单位负责申报。

用人单位是指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事业单位、企业、民办非

企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



申请人为劳务派遣用工的，由派遣单位负责申报，派遣单位、用

工单位均应在本市依法登记注册。

在积分申报期内,用人单位名称和申请人姓名变更的,应及时向积

分受理部门提供相关材料。

六、居住证积分申请受理时间是如何规定的？

答：居住证积分落户申报一般每年两期，第一期在当年 1至 4月

申报，截止日期为 4月 30 日；第二期在当年 7至 10 月申报，截止日期

为 10 月 31 日。

七、如何选择居住证积分的受理点？

答：居住证积分受理点分别为市政务服务中心和滨海新区政务服

务中心。用人单位通过在积分专栏网上注册时选择其一作为当期唯一受

理点。

八、如何确定法定退休年龄的时间结点？

答：申请人申报居住证积分的时间结点为：男性，年满 60 周岁当

日为申报截止日期；女性（操作岗），年满 50 周岁当日为申报截止日

期；女性（管理岗），年满 55 周岁当日为申报截止日期。

九、申请人有哪些情形的，不得申报居住证积分落户？

答：（一）申请人的居民身份证、居住证过期的；

（二）申请人户籍存在重、错、假问题的；

（三）不满足申请居住证积分落户应当具备的条件的；



（四）申请人在津缴纳社会保险期间，同时在其他省（自治区、

直辖市）就业参保缴费；

（五）提交居住证积分申请的用人单位与缴纳社会保险的单位不

一致的；

（六）所在用人单位被取消申报资格尚在惩戒期的。

十、居住证积分指标及分值是如何规定的？

答：《天津市居住证积分指标及分值表》包括 4大类、10 项指标，

各个指标累计相加为最终积分。具体情况是：

第一类为基本分。包括社会保险、居住、住房公积金、年龄、受

教育程度和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职业技能水平等分项指标，体现了

鼓励在本市长期稳定就业、稳定居住的外来常住人口落户。

第二类为导向分。包括职业（工种）的指标，主要目的是鼓励紧

缺职业人员在本市落户，为了满足本市有关行业对紧缺人才的需求，鼓

励人力资源对紧缺行业优先满足。

第三类为附加分。包括婚姻情况、奖项等分项指标。主要目的是

鼓励外来人员家庭化迁入，鼓励获得国家技能大赛的人员落户。

第四类为负积分。为违法违规与犯罪减分指标，是指 5 年内有提

供虚假信息办理相关证书、证明或申办积分落户记录的（包括虚假户籍、

学历、专业、就业、住房、纳税证明、购房证明材料等），以及有刑事

犯罪记录的情况进行减分。并规定了用人单位为申请人提供虚假信息申

办积分落户的情况需承担的后果。



基本分、导向分和附加分同一指标的积分不重复计算，只计算该

项指标的最高分。负积分指标的扣减分数按照具体内容累计扣减。

十一、社会保险如何积分？

答：在本市参加社会保险按险种计分。社会保险缴费满 12 个月不

满 36 个月的，每年最高积 22 分，其中：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积 10 分、

基本医疗保险积 3 分、失业保险积 3分、工伤保险积 3 分、生育保险积

3分；缴费满 36 个月的，自满 36 个月的下一月起，每年最高积 28 分，

其中：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积 12 分、基本医疗保险积 4 分、失业保险积 4

分、工伤保险积 4 分、生育保险积 4 分。

申请人补缴社会保险费年限、异地转入的外省市缴费年限、灵活

就业人员个人缴费年限不予连续和累计计算积分。

计算积分的时间，第一期申报的以上年 12 月 31 日为截止日期，

第二期申报的以当年 6 月 30 日为截止日期。

十二、如何认定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的分值？

答：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指标，是指申请人通过参加全国统一

考试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情况。评审取得的专业技术人员职

业资格证书不予积分。申请人提交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须经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权威网站确认真实有效且类别与本人当

前工作岗位相一致。申报单位可以通过积分专栏相对应的下拉菜单进行

选择，据实填写。

十三、如何认定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分值？



答：申请人申请职业技能水平积分的，所持职业资格证书、技能

等级证书类别与所在用人单位主营业务、本人当前工作岗位职责一致的，

予以确认积分。所持证书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证书为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在本市取得的技能等级证书；

（二）须经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权威网站确认；

（三）证书的职业（工种）应对应市人社局公布的天津市年度职

业市场需求程度及培训成本目录。受理期间目录调整的，以上年度公布

的目录为准。

十四、如何认定紧缺职业（工种）积分的分值？

答：申请人申请职业（工种）紧缺程度积分的，其经确认的国家

职业资格证书、本市技能等级证书上所标明的职业（工种）应当与当年

人力社保部门公布的天津市《职业市场需求程度及培训成本目录》中的

职业（工种）名称一致，且与所在用人单位主营业务、营业执照批准经

营范围、本人当前工作岗位职责相符。

申请职业（工种）紧缺程度积分的用人单位，其主营业务应当与

《目录》规定职业（工种）对应行业相符。

申请单位应按照规定据实填写申请人实际用工单位所属行业、申

请人当前工作岗位和工作内容。经核实后，可按照相应的紧缺程度确认

积分。不符合积分要求的，不予确认职业（工种）紧缺程度积分。受理

期间目录调整的，以上年度公布的目录为准。

十五、如何确认婚姻情况的积分？



答：积分申请人配偶为本市在职职工，且在用人单位依法缴纳社

会保险累计满 24 个月的，予以确认婚姻情况积分。申请人配偶补缴社

会保险费年限、异地转入的外省市社会保险缴费年限和灵活就业人员个

人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年限不予计算积分。

计算积分的时间，上半年申请的以上年 12 月 31 日为截止日期，

下半年申请的以当年 6 月 30 日为截止日期。

十六、提供受理核查材料的具体要求？

答：各办理部门严格审查申请人及提交居住证积分申请的用人单

位所提交材料，必要时可要求相关单位和个人提供有关证据材料，包括

个人收入税务申报明细、合同等，单位和个人应予以配合。

十七、异地社保已转入本市，对申报积分落户有影响吗？

答：申请人申报居住证积分之前，已将在其他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参保缴费年限转入本市，经核查情况属实的，不视为存在同时

缴纳异地社保情形。

十八、积分分值什么时候公布，如何进行积分分值复核？

答：积分分值于每年 5 月和 11 月在天津网上办事大厅居住证积分

专栏向社会公布，公布时间为 5 个工作日。

申请人对公布的积分分值及相关情况有异议的，可在公布时间内

通过申报渠道申请复核，相关部门应当及时核查，根据核查结果作出调

整或不予调整的处理，并告知申请人。

积分公布时间结束后，对申请人的复核申请不再受理。



十九、如何确定取得积分落户资格人员名单？

答：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人社局、市公安局研究确定当期积分落

户分值线。市人社局根据当期积分落户分值线和申请人积分分值或排名

情况，确定取得积分落户资格人员名单并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5个工作

日。公示期间，对取得积分落户资格人员名单有投诉、举报提出异议的，

由市人社局会同相关部门及时核查，根据核查结果作出相应处理。

二十、用人单位为积分申请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应承担哪些后果？

答：用人单位应当对居住证积分落户申请人提供的申报材料真实

性、合法性负责，经查实存在提供虚假信息申办积分落户情形的，取消

该单位自下一申报期起 1年内申报资格，情节严重的取消该单位自下一

申报期起 3年内申报资格。

二十一、居住证积分申请收取费用吗？

答：居住证积分落户是对在津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的公益性服务，

不收取任何费用，不通过第三方机构发布信息，不接受任何积分中介服

务。我中心从未以任何形式、授权任何机构发布办理信息、代理办理居

住证积分落户业务。


